



桂林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市扶领办报〔2020〕10号                签发人：吴应新

桂林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审定《2020年市财政专项扶贫机动资金
分配使用计划》的请示

桂林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根据《中共桂林市委员会关于坚决打赢“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市发﹝2016﹞3号）文件精神，为加强我市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夯实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及贫困农户稳定增收基础，圆满完成我市2020年度脱贫攻坚任务，我办草拟了《桂林市2020年市财政专项扶贫机动资金分配使用计划》现报呈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批。
妥否,请批示。

附件：桂林市2020年市财政专项扶贫机动资金分配使用计划


                桂林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9月23日

    （联系人：吕红星，联系电话：1587839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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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桂林市2020年市财政专项扶贫机动资金
分配使用计划

[bookmark: Bt][bookmark: Fwnh][bookmark: Fwxh]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7〕4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细则的通知》（桂财农〔2018〕192号）、《中共桂林市委员会 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创新和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市发〔2014〕17号）、《中共桂林市委员会 关于打赢“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市发﹝2016﹞3号）文件精神，为推进我市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我市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和扶贫开发工作的新形势，以脱贫攻坚为重点，大力加强我市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夯实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及贫困农户稳定增收基础，圆满完成我市2020年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任务，制定本计划。
一、资金投向
从2020年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机动资金550.04万元中分配给 “三非县”全州县465.68万元，其中40万元用于“四大战役”中 “饮水安全战役”建设，425.68万元用于贫困村的基础设施、产业开发、村集体经济及水毁项目，如贫困村屯级路、桥梁、种养殖项目等。
二、资金安排要求
[bookmark: C_SEND_DOC_NUM]（一）用于支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切块到县资金由全州县围绕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规划，按照《广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桂政办发〔2017〕42号）、《广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细则》（桂财农〔2018〕192号）、《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本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市政〔2015〕1号）和《桂林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桂林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市财规〔2017〕2号）有关要求安排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的总体效益。
（二）支持“饮水安全战役”。支持“饮水安全战役”资金由全州县统筹支持修建小型公益性生产设施、小型农村饮水安全配套设施。
（三）支持“三非县”全州县基础设施建设。全州县是自治区确定的桂林市唯一一个“三非县”，有贫困人口6.5万人，贫困村70个，脱贫攻坚任务繁重。
（四）支持全州县贫困村基础设施、产业开发、村集体经济及水毁项目。
三、其他要求
（一）编制计划。按照《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完善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从项目库中选择前期工作成熟的相关项目编制本批次资金项目计划。
（二）强化监管。一是严格执行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两个一律”要求，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县乡村三级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结果及绩效一律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二是建立健全扶贫资金常态化监管机制，全面加强各类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管理，落实资金使用者的绩效主体责任，提高项目质量和资金绩效。三是发挥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的第一线监督作用，引导贫困群众参与项目决策、实施、管理和监督全过程。四是落实各级资金监管责任，及时整改各有关监督部门发现的扶贫领域违纪违规问题。
（三）及时报备。请全州县扶贫办在接到市财政局资金文后30日内完成项目编制工作及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时将项目计划及县人民政府批复文上报市扶贫办、财政局备案。若未按时报备，则计入年度绩效评价扣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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